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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 

 
 
 
 
 
 
 

陕教〔2017〕312号     
 
 
 

关于下达 2017 年度陕西省教育厅 

科学研究项目计划的通知 

 

省属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，省教育厅2017

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，经学校遴选推荐，省教育厅组织审核，

按项目类别采用了相应的确立方式，最终确立了 2017年省教育

厅科学研究项目计划。现将本计划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

并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本计划包括三类项目计划：专项科学研究计划、重点

科学研究计划、服务地方科学研究计划。共资助科学研究项目

1455项，省级 2011协同创新中心 3个，资助经费共计 2600万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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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专项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1188项（包括非教育厅财政

预算拨款单位项目 282项），省教育厅资助经费 1425万元，其中：

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类专项项目经费 385万元，资助自然科学类专

项项目经费 1040万元。 

三、重点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236 项，省教育厅资助经费

725 万元，其中，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88

项（包括非教育厅财政预算拨款单位项目 3 项），厅拨经费 235

万元；重点实验室项目 148项，厅拨经费 490万元。 

四、服务地方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34项（含省级 2011协同

创新中心 3个），省教育厅资助经费 450万元。 

五、本计划中，凡属教育厅财政预算单位，其项目资助经费

已由我厅下达各有关高校（见陕教〔2017〕255 号）；非教育厅

财政预算拨款单位项目经费（见附件 1表二），由学校统筹解决

安排。 

六、本计划项目严格按照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管理

办法》进行管理。各高校要加强对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协调管

理，及时通知项目负责人，尽快启动研究工作，确保项目按计划

顺利实施和完成。 

七、本计划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，重点科学研究计划

项目和服务地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须与省教育厅签订项

目合同书。项目合同书按省教育厅规定的统一格式填写，Ａ4纸

印刷，一式 4份。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不与省教育厅签订责任

书，由学校自行签订，作为项目组织实施和验收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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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各高校应保证项目经费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自筹

经费的高校要采取切实措施，保证资金落实到位。 

2017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的项目名称、承担人个人

基本信息及项目预期目标等内容已通过陕西省教育科研综合管

理系统上传至省教育厅报备，研究内容和有关指标将作为项目结

题、验收的依据，不可更改。若发现申报信息中有弄虚作假等不

端行为的，即撤销立项。 

联系人：秦天红     电  话：029—88668675 

 

附件：1．陕西省教育厅 2017年度专项科学研究计划（表一、 

表二）（另行装订） 

2．陕西省教育厅 2017年度重点科学研究计划 

（另行装订） 

3．陕西省教育厅 2017 年度服务地方科学研究计划 

（另行装订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5日 

 

    （全文公开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5日印发 
 


